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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照/旅行证补充声明书

（供国籍判定用）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（填写儿童父亲或母亲姓名）于        年        

月    日出生，持第              号       （填写颁发国家或地区）护照。本

人作为            （填写儿童姓名）的法定监护人，同意为其申请中华人民共和

国          （选择护照/旅行证），并就有关事项声明如下：

  一、本人是该儿童的         （选择父亲/母亲），在儿童出生时

为           （填写国籍）公民，在儿童出生时没有取得美国或其他国家的“绿

卡”或永久居留权。

  二、该儿童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出生于        （填写国家），      

（选择有/没有）中国护照、      （选择有/没有）中国居民身份证、      （选

择有/没有）中国户口。（如有，请在中国领事APP中上传有关材料复印件）

  三、该儿童目前居住在美国，居住地地址

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本人保证以上内容属实，并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和后果。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声明人（手写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 


